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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 
 

 

 

 

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勇于创新、全面发展，

成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、良好合作意识、扎实理论基础、较强科研能力的高层次、

高素质人才，学院以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（沪交学

[2017]31号）为依据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评选办法。 

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是由中央财政出资，用于奖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表

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。 

 

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3万元；硕士研究生国家奖

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2万元。 

 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

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，杜绝弄虚作假。 

 

 

评审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担任主任，由教学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、各

纵负责人、研究生班主任、教师代表任委员，负责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申

请组织、初步评审等工作。 



 

 

申请人基本条件： 

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(全脱产学 

习)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均有资格申请。参评年份内毕业的研究生

不再具备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格。申请者还需满足以�᠅鐀



 

 超出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的研究生，原则上不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
参评资格。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，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、校际交流

在境外学习或依法服兵役的研究生，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;由于因私

出国留学、疾病、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，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

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。 



 

 
 

获得此次国家奖学金的同学不可兼得同期评选的上海市奖学金、国家

励志奖学金及其他优秀奖学金及专项奖学金。 

 

在评审过程中，一经发现申请者申请材料作假、有舞弊、违反学术道

德的行为，将取消申请者本年度及下一年度申请奖学金及其它院内、校内荣誉

的资格，并根据校纪校规进行相应处分。 

 

本条例由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评

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。若在申报及评审过程中，学校学生处、研究生院下发

其他补充规定，则根据学校补充规定对本条例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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